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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８

日，本公司与海南桂林洋热带农业公园有限公司签订《兴洋大

道路面改造项目补充协议》，约定本公司提供包括道路路面改造、路灯、园林景

观、交通等工程施工服务，合同总价由

９０

，

９７１

，

８７５．００

元变更为

３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工期

２４０

天。

（

１８

）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本公司与黄岩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签订《

８２

省道复线黄岩马鞍山至后洋段公路工程第

０１

标段施工合同》，约定本公司为黄

岩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提供该标段公路、 桥梁及其他构造物工程施工

服务，合同总价为

３８６

，

９５１

，

５５９

元，项目工期

３５

个月。

（

１９

）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７

日，本公司与六安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

订《

Ｇ２３７

六安北互通至农科院段改建工程合同协议书》，约定本公司为六安市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该标段路基、路面、涵洞、交通机电、安全

设施、照明工程、排水工程等工程施工服务，合同总价

１２９

，

３５９

，

２２６．５７

元，工期

３６０

天。

（

２０

）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５

日，本公司与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滁州

至淮南高速公路定远至长丰段路面施工

ＤＣＬＭ－０１

标段合同协议书》，约定本

公司为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提供该标段路面工程、 中分带新泽西防撞护栏等

工程施工服务，合同总价

２５２

，

５０３

，

６４２．００

元，工期

１４

个月。

（

２１

）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３

日，本公司与泰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蚌埠经济开

发区长淮卫城镇化一期（

ＥＰＣ

）建设项目

－

司马庄路专业分包合同》，约定本公

司为泰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该标段路基、路面、桥涵、雨污水管道、给水、

绿化、交通、照明、供电等工程施工服务，合同总价

５．５

亿元，工期

６６０

天。

（

２２

）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８

日，本公司与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签订《方兴大

道（南淝河路

－

龙兴大道）下穿十五里河隧道工程工合同协议书》，约定本公司

提供该标段下穿隧道、地面铺道等工程施工，合同总价

５８４

，

１８０

，

１５０．１５

元，工

期

４５０

天。

（

２３

）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本公司与萧县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萧县凤

山新区滨湖路西延工程总承包（

ＥＰＣ

）合同协议书》，约定本公司提供该标段包

括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保修期内的缺陷修复和保修工作，合同总价包括勘

察设计费（

１

，

１６０

，

４００

元）和工程施工费（经县审计局审定的工程结算价款

×

９６．４％

），工期

３４５

天。

（

２４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本公司与阜阳交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签订《

３０５

省

道阜南长安至曹集段改建工程合同协议书》， 约定本公司提供该标段路面、特

大桥以及其他构造物工程等，合同总价

３２５

，

４９０

，

２８５．６２

元，工期

２４

个月。

（

２５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本公司与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签

订《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约定本公司提供宜宾至昭通高速公路（彝良海子

至昭通段）项目

Ａ４

项目部隧道（

Ａ４－Ｓ２

标）工程施工，合同总价

４２４

，

４０２

，

９６７．００

元，工期

３０

个月。

（

２７

）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５

日，本公司与云和顺通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云和县云龙

公路（新殿垟至龙门段）改建工程合同协议书》，约定本公司提供该标段路基、

路面、桥梁涵洞、隧道、平面交叉等其他附属工程的施工和缺陷责任期缺陷的

修复，合同总价

２８０

，

５１４

，

７９４

元，工期

２６

个月。

（

２８

）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

日，本公司与合肥市公路管理局签订《

Ｇ３４６

巢庐路（盛桥

至庐城段）改建工程施工一标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本公司提供该标段路

基、路面、桥涵、排水、交通安全设施等工程施工服务，合同总价

２１９

，

８８８

，

８６６．１５

元，工期

５４０

天。

（

２９

）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本公司与杭州萧山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时

代大道改建工程第

３

标段合同协议书》，约定本公司提供该标段路基、路面、桥

涵、排水、交叉工程及照明、交安及智能交通的预埋工程等施工服务，合同总价

６６８

，

０９９

，

１４５

元，工期

３０

个月。

（

３０

）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

日，本公司与亳州市祥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亳州市

谯城区 “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ＰＰＰ

项目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

同》，约定本公司提供包括

５

个集镇政府驻地建成区、

１６

个省级中心村的示范街

道、市政道路工程（含雨污水管网工程）、路灯、停车场、休闲健身场地、绿化工

程、 给水工程、 污水处理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配套建设等施工服

务，合同总价

４５

，

７６７．１６

万元，工期不超过

２

年。

（

３１

）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３

日，本公司与阜阳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签订《航颍路

（刘琦路—道河路）建设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本公司提供该标段道路

（含老路拆除）、桥梁、管线综合、给排水、照明、交通等工程施工服务，合同总价

３０８

，

１０８

，

８８８

元，工期

４３０

天。

（

３２

）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８

日，本公司与合肥高新城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

肥高新区

２０１８

年第一批市政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本公司提供包括望

江西路节点改造（玉兰大道节点）、明珠大道（方兴大道

－

鸡鸣山路）、鸡鸣山路

（皖水路

－

明珠大道）等项目的道排、综合管线及附属等工程施工服务，合同总

价为

３１７

，

９１８

，

７１１．８４

元，工期

３６５

天。

（

３３

）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本公司与阜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阜南县城

东新区路网及水系景观治理工程

ＥＰＣ

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约定本公司

提供阜南县城东新区路网工程包括道路、桥梁、给水、交通标志标线等工程施

工服务及阜南县城东新区水系整治及景观工程包括河道工程、 建筑工程及景

观工程施工服务，合同总价为

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工期

１

，

９００

天。

（

３４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本公司与合肥市滨湖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

《滨湖新区扬子江路（上海路—万泉河路）等

７

条道路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约定本公司提供滨湖新区扬子江路（上海路—万泉河路）等

７

条道路的道路、排

水、交通标志标线等工程施工服务，合同总价为

２０５

，

５４５

，

０３９．３

元，工期

２７０

天。

（

３５

）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本公司与合肥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怀宁

路下穿天鹅湖隧道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本公司提供怀宁路下穿天鹅湖

隧道工程包括土石方、道路、排水、泵站、隧道等工程施工服务，合同总价为

２６９

，

９０２

，

８３０．６０

元，工期

３６０

天。

（

３６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本公司与合肥市包河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太平

湖路（北京路

－

上海路）等五条道路施工总承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本公

司提供太平湖路（北京路

－

上海路）等五条道路施工包括道路、排水、照明及电

源报装施工等工程施工服务，合同总价为

２３３

，

２３８

，

２５０．７６

元，工期

３６５

天。

（

３７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本公司与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签订《兴业大

道（长江西路

－

光福路）工程

２

标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本公司提供兴业

大道（长江西路

－

光福路）工程

２

标段工程包括道路、排水、桥梁等工程施工服

务，合同工总价为

２２６

，

６６８

，

８１５．５１

元，工期

５４０

天。

（

３８

）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本公司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

签订《白云路、昌北路、禄口路、遥墙路道路工程及

５０６

项目周边市政道路绿化

提升等工程施工》，约定本公司提供白云路、昌北路、禄口路、遥墙路道路工程

及

５０６

项目周边市政道路绿化提升等工程包括道路、雨污水、管线综合、桥梁、

照明等工程施工服务，合同总价为

２１４

，

１４４

，

６５３．０８

元，工期

２１０

天。

（

３９

）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５

日， 本公司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

签订《云谷路（蓬莱路

－

沪蓉高速）工程、方兴大道、青鸾路等中水管网工程、

２０１８

年经开区积涝点整治工程、 意大利工业园路网改造工程、 玉屏路 （耕云

路

－

锦绣大道）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本公司提供云谷路（蓬莱路

－

沪蓉高速）工

程、方兴大道、青鸾路等中水管网工程、

２０１８

年经开区积涝点整治工程、意大利

工业园路网改造工程、玉屏路（耕云路

－

锦绣大道）工程包括道路、供排水、交

通等工程施工服务，合同总价为

２０３

，

１１１

，

２９７．１８

元，工期

３００

天。

（二）采购合同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正在履行的交易金额

１

，

５００

万元以上原材

料采购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１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本公司与海口鑫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

号为

ＡＨＪＪ－ＸＹＤＤ－ＣＧ－０２７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完成桂林

洋兴洋大道路面改造工程施工所需苗木，合同总价为

２２

，

２７４

，

３１１．７２

元。

２

、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０

日，本公司与温岭市初旭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

号为

ＡＨＪＪ－８２ＳＤ－ＣＬ－００２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完成

８２

省道

０１

标项目部工程施工所需水泥，合同总价为

１８

，

３１０

，

５５０．００

元。

３

、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本公司与合肥市天成撮镇混凝土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

编号为

ＡＨＪＪ－ＦＸＤＤ－ＣＧＣＬ－００３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完成

方兴大道 （南淝河路

－

龙兴大道） 下穿十五里河隧道工程施工所需商品混凝

土，当月综合单价按当月《合肥建设工程市场价格信息》下浮

７％

（含税）。

４

、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本公司与合肥市日月混凝土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

为

ＡＨＪＪ－ＦＸＤＤ－ＣＧＣＬ－００４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完成方兴

大道（南淝河路

－

龙兴大道）下穿十五里河隧道工程施工所需商品混凝土，当

月综合单价按当月《合肥建设工程市场价格信息》下浮

７％

（含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本公司与合肥市日月混凝土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

号为

ＡＨＪＪ－ＦＸＤＤ－ＣＬＣＧ－００４－０１

的《材料采购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为本

公司提供完成方兴大道下穿十五里河隧道工程施工所需的砼，合同总价为

２１

，

５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本公司与合肥市日月混凝土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ＡＨＪＪ－ＦＸＤＤ－ＣＬＣＧ－００４－０２

的《材料采购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为本公司提

供完成方兴大道下穿十五里河隧道工程施工所需商品混凝土， 合同总价为

１

，

７１５．２０

万元。

５

、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与六安国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

为

ＡＨＪＪ－ＮＧＬ－ＣＬＣＧ－０１０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完成蜀山区

南岗路、滨河东路、滨河中路、香怡路、振兴路道路工程施工所需水稳材料，合

同总价为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本公司与六安国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ＡＨＪＪ－ＮＧＬ－ＣＬＣＧ－０１０－００１

的《水稳材料采购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为本公司

提供完成蜀山区滨河东路、滨河中路、香怡路、振兴路道路工程施工所需水稳

材料，增值税税率由

３％

调整为

１７％

。

６

、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 本公司与安徽中联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

为

ＦＸＤＤ－ＣＬＣＧ－００５

的 《材料采购合同》， 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完成方兴大道

（南淝河路

－

龙兴大道）下穿十五里河隧道等其他合肥市政项目工程施工所需

钢材，结算价格确定方式如下：（

１

）月结：综合单价以收货当日“我的钢铁网”安

徽（合肥）区域价格下浮

１１５

元

／

吨为基础；（

２

）货到

５

个工作日内付款：综合单价

以收货当日“我的钢铁网”安徽（合肥）区域价格下浮

１６０

元

／

吨为基础。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本公司与安徽中联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ＦＸＤＤ－ＣＬＣＧ－００５－０２

的《方兴大道钢材采购合同补充协议

２

》，结算价格确定

方式补充如下：先款后货：综合单价以甲方打款当日“我的钢铁网”安徽（合肥）

区域价格下浮

１７０

元

／

吨为基础。

７

、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６

日， 本公司与台州远立钢铁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ＡＨＪＪ－８２ＳＤ－ＣＬ－０１７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完成台州

８２

省道

复线黄岩马鞍山至后洋段公路工程第

０１

合同段桥梁工程施工所需钢材， 合同

总价为

１０５

，

６４８

，

７０７．８０

元。

８

、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本公司与浙江毅南建材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ＰＣＳＧ－７－ＣＬ－０５０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完成甬台温高速公

路复线温州瑞安至苍南段工程土建施工第

７

施工标段项目施工所需水泥，合同

总价为

１８

，

９２８

，

０００．００

元。

９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本公司与浙江杭钢国贸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ＰＣＳＧ－７－ＣＬ－０５１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完成甬台温高速

公路复线温州瑞安至苍南段第

７

标段工程施工项目所需钢材， 合同总价为

２３

，

２８５

，

０８９．６

元。

１０

、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

日，本公司与六安国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

为

ＡＨＪＪ－ＳＸＣＹＹ－ＣＬＣＧ－００２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完成寿

县蜀山现代产业园丰收大道及五条道路延长线工程施工所需水稳材料， 合同

总价为

４３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１１

、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６

日， 本公司与安徽齐明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ＡＨＪＪ－ＪＺＣＧ－２０１８０１１

的 《材料采购合同》， 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完成安徽交建

２０１８

年新建项目工程施工所需钢材，合同总价为

１００

，

０８７

，

９００．００

元。

１２

、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８

日， 本公司与合肥市天成撮镇混凝土有限公司签订了合

同编号为

ＡＨＪＪ－ＳＭＷＬＹ－ＣＧ－００１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完

成安徽合肥商贸物流开发区青洛河路等五条道路建设项目工程施工所需的商

品混凝土，合同总价为

１９

，

７２９

，

９９５．０９

元。

１３

、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

日，本公司与安徽省海峰砼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ＡＨＪＪ－Ｇ３４６－ＣＬ－００５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完成

Ｇ３４６

巢庐路

（盛桥至庐城段）改建工程

０１

标工程施工所需的商品砼。

１４

、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 本公司与杭州信星物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ＡＨＪＪ－ＳＤＤＤ０３－ＣＬ－００１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完成安徽交建

浙江萧山时代大道项目工程施工所需的钢筋，合同总价为

７３

，

８８３

，

７９０．００

元。

１５

、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 本公司与丽水市一方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

为

ＡＨＪＪ－ＹＬＧＬ－ＣＧ－００２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完成安徽交建

云龙公路项目工程施工所需的钢筋，合同总价为

２２

，

６２９

，

４５０．００

元。

１６

、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５

日， 本公司与丽水市全权建材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

为

ＡＨＪＪ－ＹＬＧＬ－ＣＬＣＧ－００３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完成云和

县云龙公路（新殿垟至龙门段）改建项目工程施工所需的水泥材料，合同总价

为

２１

，

７３２

，

７５０．００

元。

１７

、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０

日， 本公司与安徽省钢通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

为

ＡＨＪＪ－ＪＺＣＧ－２０１８０１９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完成阜阳航颖

路、

Ｇ３４６

巢庐路项目工程施工所需的钢筋，合同总价为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本公司与安徽省钢通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ＡＨＪＪ－ＪＺＣＧ－２０１８０１９－０１

的《钢材采购合同补充协议

１

》，约定为本公司提供项

目施工所需的钢材，结算综合单价以下单当日“我的钢铁”网站安徽（合肥）区

域价格网价结算，阜阳片区（航颖路）、蚌埠片区（

ＥＰＣ

司马庄路）等项目月结结

算单价以“我的钢铁”网站安徽（合肥）区域价格下降

８０

元

／

吨的单价结算。 合同

总价为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１８

、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 本公司与芜湖县礼贵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

为

ＡＨ－ＳＺ－ＬＧ－ＣＧ０１２

的《石灰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完成龙岗路（长

乐路

－

裕溪路）工程施工所需的石灰，合同总价为

１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１９

、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本公司与安徽中柘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ＡＨＪＪ－ＳＸＣＹＹ－ＣＬＣＧ－０２３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完成寿县

蜀山现代产业园丰收大道及五条道路延长线工程施工所需的沥青混凝土，合

同总价为

３８

，

２９８

，

３２０．００

元。

２０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

日， 本公司与杭州萧山品砂物资经营部签订了合同编号

为

ＡＨＪＪ－ＳＤＤＤ０３－ＣＬ－０１０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完成时代大

道改建工程第

３

标段工程施工所需的黄砂，合同总价为

２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１

、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５

日，本公司与合肥中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

为

ＡＨＪＪ－ＳＭＷＬＹ－ＣＧ－０１１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安徽合肥

商贸物流开发区青洛河路等五条道路建设工程项目所需沥青混凝土， 合同总

价为

２２

，

４８７

，

４９６．３５

元。

２２

、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１

日， 本公司与阜阳市立鼎混凝土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

号为

ＡＨＪＪ－ＦＮＥＰＣ－ＣＧ－００１

的《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阜

南县城东新区路网及水系景观治理工程

ＥＰＣ

项目施工所需混凝土。

２３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 本公司与合肥江淮混凝土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合同编号为

ＡＨＪＪ－ＪＺＣＧ－２０１９００６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

合肥市项目提供商品砼。

２４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 本公司与合肥东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

号为

ＡＨＪＪ－ＪＺＣＧ－２０１９００７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合肥市

项目提供商品砼。

２５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 本公司与合肥市天成撮镇混凝土有限公司签订了合

同编号为

ＡＨＪＪ－ＪＺＣＧ－２０１９００８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合

肥市项目提供商品砼。

２６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 本公司与安徽天福混凝土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

为

ＡＨＪＪ－ＪＺＣＧ－２０１９００９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合肥市项

目提供商品砼。

２７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本公司与安徽好运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

编号为

ＡＨＪＪ－ＪＺＣＧ－２０１９００１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项目

提供钢材。

２８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本公司与安徽中联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

号为

ＡＨＪＪ－ＪＺＣＧ－２０１９００２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项目提

供钢材。

２９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本公司与合肥钢博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ＡＨＪＪ－ＪＺＣＧ－２０１９００４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项目提供钢

材。

３０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本公司与安徽省豫信钢铁销售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

编号为

ＡＨＪＪ－ＪＺＣＧ－２０１９００５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项目

提供钢材。

３１

、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本公司与杭州萧山星辉物资经营部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ＡＨＪＪ－ＳＤＤＤ０３－ＣＬ－０２９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完成安徽交建

浙江萧山时代大道项目工程施工所需的黄砂，合同总价为

２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３２

、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 本公司与合肥迈特瑞建材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

为

ＡＨＪＪ－ＴＰＨＬ－ＣＬ－００１

的《商品砼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太平湖路

（北京路

－

上海路）等五条道路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所需商品砼，合同总价为

２５

，

５０８

，

６３３．９２

元。

３３

、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 本公司与合肥康鸿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合

同编号为

ＡＨＪＪ－ＴＰＨＬ－ＣＬ－００２

的《钢材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太平

湖路（北京路

－

上海路）等五条道路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所需钢材，合同总价

为

１９

，

７７５

，

１５５．００

元。

３４

、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本公司与张家港新华预应力钢绞线有限公司签订了合

同编号为

ＡＨＪＪ－ＪＺＣＧ－２０１９０１２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项

目提供钢绞线，合同总价为

３０

，

９２４

，

０００．００

元。

３５

、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 本公司与阜南县建达建材销售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

编号为

ＡＨＪＪ－ＦＮＥＰＣ－ＣＧ－００９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阜南县

城东新区路网及水系景观治理工程

ＥＰＣ

项目施工所需水稳块石、碎石，合同总

价为

３３

，

１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３６

、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本公司与合肥佳泰建材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ＡＨＪＪ－ＢＨＹＺＪＬ－ＣＧ－００８

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提供滨湖新区扬

子江路（上海路—万泉河路）等

７

条道路工程施工项目所需水稳碎石、级配碎

石，合同总价为

２１

，

１５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三）银行借款合同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银行借款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６

日，本公司与徽商银行合肥包河支行签订编号为流借字第

２０１８０８０１４

号的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按季结息， 约定本公司向该行借款

１

，

８０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１２

个月，借款利率为起息日基准利率上浮

３０％

，该笔借款合

同的担保方式由本公司与该行签订的编号为最高抵字第

２０１７０２００１

号的《最高

额抵押合同》约定。

２

、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１

日，本公司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

号为

０１０９３６１２２０１８００２０

号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按季结息，约定本公司向

该行借款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１２

个月，借款利率

５．６５５％

，该笔借款合同的担保方

式 由 祥 源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俞 发 祥 与 该 行 签 订 编 号 为

３４０１０１００７９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０１７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肥市金鼎融资担保有限责

任公司与该行签订编号为

３４０１０１００７９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０１８

号的《保证合同》约定。

３

、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本公司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的编号为

０１０９３６１２２０１８００２１

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按季结息，约定本公司

向该行借款

５００．００

万元，期限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借款利率

为

５．６５５％

，该笔借款合同的担保方式由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俞发祥与

该行签订编号为

３４０１０１００７９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０１７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肥国控建

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该行签订的编号为

３４０１０１００７９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０２１

的《保证合

同》约定。

４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亳州祥居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分行签订的编

号为

２０１８

年亳司中长贷字

００６

号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按季结息，约定亳州

祥居向该行借款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１８０

个月，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该笔

借款合同的担保方式由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该行签订的编号为

２０１８

年亳司保字

０２８

号的《保证合同》、亳州祥居与该行签订的编号为

２０１８

年亳

司质字

０１８

号的《质押合同》约定。

５

、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８

日，宿松振兴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松支行签订编号

为项借字第

２０１８１６９２９０２５

号的《项目融资借款合同》，按季结息，约定宿松振兴

向该行借款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１２０

个月，借款利率为起息日基准利率上浮

２０％

， 该笔借款合同的担保方式由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该行签订

的编号为最保字第

２０１８６２９０２５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宿松振兴与该行签订

的编号为最权质字第

２０１８９２９０２５

号的《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约定。

６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８

日， 本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编号为

（

２０１８

）皖银综授总字第

００００３８

号

－２１

的《人民币短期贷款合同》，按季结息，约

定本公司向该行借款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期限自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 该笔借款合同的担保方式由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与该行签订的编号为（

２０１８

）皖银综授总字第

００００３８

号

－

担保

０１

的《最高额保

证合同》、俞发祥与该行签订的编号为（

２０１８

）皖银综授总字第

００００３８

号

－

担保

０２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

７

、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４

日，宿松振兴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松支行签订编号

为项借字第

２０１９１６９２９０１０

号的《项目融资借款合同》，按季结息，约定宿松振兴

向该行借款

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１１６

个月，借款利率为起息日基准利率上浮

３０％

， 该笔借款合同的担保方式由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该行签订

的编号为最保字第

２０１８６２９０２５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宿松振兴与该行签订

的编号为最权质字第

２０１８９２９０２５

号的《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约定。

８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６

日， 本公司与徽商银行合肥包河支行签订编号为流借字

第

２０１９０６００９

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按季结息，约定本公司向该行借款

２

，

２０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１２

个月，借款利率为

５．６５５％

，该笔借款合同的担保方式

由本公司与该行签订的编号为最高抵字第

２０１７０２００１

号的 《最高额抵押合

同》约定。

９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本公司与徽商银行合肥包河支行签订编号为流借字

第

２０１９０６０２４

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按季结息，约定本公司向该行借款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１２

个月，借款利率为

５．６５５％

，该笔借款合同的担保方式

由本公司与该行签订的编号为最高抵字第

２０１８０５０２４

号的 《最高额抵押合

同》约定。

１０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 本公司与徽商银行合肥包河支行签订编号为流借

字第

２０１９０６０３０

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按季结息，约定本公司向该行借

款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１２

个月，借款利率为

５．６５５％

，该笔借款合同的担保方

式由本公司与该行签订的编号为最高抵字第

２０１７０２００１

号的《最高额抵押合

同》约定。

１１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本公司与徽商银行合肥包河支行签订编号为流借

字第

２０１９０６０３２

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按季结息，约定本公司向该行借

款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１２

个月，借款利率为

５．６５５％

，该笔借款合同的担保方式

由合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该行签订的编号为保字第

２０１９０６０３２

号的《保证合同》约定。

１２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本公司与徽商银行合肥包河支行签订编号为流借字

第

２０１９０６０４４

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按季结息，约定本公司向该行借款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１２

个月，借款利率为

５．６５５％

，该笔借款合同的担保方式由合

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该行签订的编号为保字第

２０１９０６０４４

号的

《保证合同》约定。

１３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本公司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编号为

０００９９２１２２０１９００２５

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按季结息，约定本公司向

该行借款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借款额度有效期间自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借款利率为

５．６５５％

， 该笔借款合同的担保方式由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俞发祥与该行签订编号为

３４０１０１００７９２０１９０９９２０２６

号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肥国控建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该行签订的编号为

３４０１０１００７９２０１９０９９２０２５

的

《保证合同》约定。

１４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５

日， 本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的编

号为平银合贸一贷字

２０１９０７２４

第

００１

号的《贷款合同》，按月结息，约定本公司

向该行借款

２

，

７００．００

万元，期限自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４

日，借款利率

为基准利率， 该笔借款合同的担保方式由安徽欧力电器有限公司与该行签订

的编号为平银合贸一额保字

２０１９０７２４

第

００１

号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祥源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该行签订的编号为平银合贸一额保字

２０１９０７２４

第

００２

号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俞发祥与该行签订的编号为平银合贸一额保

字

２０１９０７２４

第

００３

号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

（四）担保合同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担保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３

日，本公司与徽商银行合肥稻香楼支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最高抵字第

２０１７０２００１

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以本公司房产作为抵押物，担

保金额为

８４

，

９３１

，

２００．００

元，所担保的范围为本公司与该行自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期间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借款合同、贸易融资合同、银行承兑

协议、出具保函协议书及

／

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性文件及其修订或

补充。

２

、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６

日， 本公司与徽商银行合肥包河支行签订的编号为最高抵

字第

２０１８０５０２４

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以本公司房产作为抵押物，担保金额

为

１７

，

６７４

，

０００．００

元，所担保的范围为本公司与该行自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６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６

日期间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借款合同、贸易融资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出

具保函协议书及

／

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性文件及其修订或补充。

３

、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３

日，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钟楼支行签订的编号为建钟最高额保证

２０１８０１５

的 《最高额保证合

同》，担保范围为本公司与该行自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３

日期间签订的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出

具保函协议书及

／

或其他法律性文件，担保金额为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

连带责任保证。

４

、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１

日，合肥市金鼎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合肥科技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

３４０１０１００７９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０１８

号的《保证合同》，

担保范围为本公司与该行签订的编号为

０１０９３６１２２０１８００２０

号的 《人民币资金

借款合同》，担保金额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１

日，安徽交建与合肥市金鼎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编

号为

ＪＤＤＢ１８０７０１０

的《委托保证合同》，担保范围为本公司与合肥科技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

０１０９３６１２２０１８００２０

的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

同》，委托担保金额为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委托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５

、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合肥国控建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

３４０１０１００７９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０２１

的《保证合同》，担保范

围为本公司与该行签订编号为

０１０９３６１２２０１８００２１

号的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

担保金额为

５００．００

万元的

８０％

及相应的利息等，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０

日，安徽交建与合肥国控建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

为

２０１８

年合国控融字第

１００９２

号的《委托保证合同》，担保范围为本公司与合肥

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

０１０９３６１２２０１８００２１

的 《人民币

资金借款合同》，委托担保金额为

５００．００

万元，委托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６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金屯支行签订的编号为

ＨＦ０６

（高保）

２０１８００７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

保范围为本公司与该行签订编号为

ＨＦ０６

（高融）

２０１８０１０

的 《最高额融资合

同》，担保金额为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７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俞发祥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金屯支行签

订的编号为

ＨＦ０６

（高保）

２０１８００８

的《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范围为本公

司与该行签订编号为

ＨＦ０６

（高融）

２０１８０１０

的《最高额融资合同》，担保金额为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８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分行签订的编号

为

２０１８

年亳司保字

０２８

号《保证合同》，担保范围为亳州祥居与该行签订编号为

２０１８

年亳司中长贷字

００６

号的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担保金额为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９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亳州祥居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分行签订的编

号为

２０１８

年亳司质字

０１８

号《质押合同》，担保范围为亳州祥居与该行签订编号

为

２０１８

年亳司中长贷字

００６

号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担保金额为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担保方式为质押担保。

１０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本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松支行签订的编

号为最保字第

２０１８１６９２９０２５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范围为宿松振兴与该

行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期间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借款合同、

贸易融资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出具保函协议书及

／

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关系

的法律性文件及其修订或补充，担保金额为

２５

，

１２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

责任保证。

１１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宿松振兴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松支行签订的

编号为最权质字第

２０１８１６９２９０２５

号《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担保范围为宿松

振兴与该行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期间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

借款合同、贸易融资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出具保函协议书及

／

或其他形成债权

债务关系的法律性文件及其修订或补充，担保金额为

２５

，

１２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

式为质押担保。

１２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分行签订的编号为

１８５３０１

授

６４８Ａ１

《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范围为本公

司与该行签订编号为

１８５３０１

授

６４８

的《额度授信合同》，担保金额为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１３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俞发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的编

号为

１８５３０１

授

６４８Ａ２

《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范围为本公司与该行签订编号为

１８５３０１

授

６４８

的《额度授信合同》，担保金额为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

任保证。

１４

、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０

日， 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北城支行签订的编号为

２０１９

年司保字

１９Ｇ００９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范围为本公司与该行签订编号为

２０１９

年司授字

１９ＳＸ００７

号的 《授信额度

协议》，担保金额为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１５

、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 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徽商银行合肥包河支

行签订的编号为最高保证字第

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３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范围

为本公司与该行自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５

日期间签订的综合授信协

议、借款合同、贸易融资合同、银行承诺协议、保函协议书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

关系的法律性文件，担保金额为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１６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合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徽商银行合肥

包河支行签订的编号为保字第

２０１９０６０３２

号的《保证合同》，担保范围为本公司

与该行签订编号为流借字第

２０１９０６０３２

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担保金额为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安徽交建与合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

２０１９

年合信保字第

２００

号的《委托担保协议》，担保范围为本公司与徽商银行合

肥包河支行签订的编号为流借字第

２０１９０６０３２

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委托担

保金额为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委托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１７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合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徽商银行合肥

包河支行签订的编号为保字第

２０１９０６０４４

号的《保证合同》，担保范围为本公司

与该行签订编号为流借字第

２０１９０６０４４

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担保金额为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安徽交建与合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的编

号为

２０１９

年合信保字第

２００－１

号的《委托担保协议》，担保范围为本公司与徽商

银行合肥包河支行签订的编号为流借字第

２０１９０６０４４

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委托担保金额为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委托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１８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

日， 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签订的编号为（

２０１９

）皖银综授总字第

００００５６

号

－

担保

０１

的《最高额保

证合同》，担保范围为本公司与该行签订编号为（

２０１９

）皖银综授总字第

００００５６

号的《授信业务总合同》，担保金额为

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１９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

日，俞发祥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的编号

为（

２０１９

）皖银综授总字第

００００５６

号

－

担保

０２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范围为

本公司与该行签订编号为（

２０１９

）皖银综授总字第

００００５６

号的《授信业务总合

同》，担保金额为

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２０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俞发祥与合肥科技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

３４０１０１００７９２０１９０９９２０２６

号的《最高额保

证合同》，担保范围为本公司与该行自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９

日期间签

订的，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全部法律性文件及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但不限于

统一授信协议、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或其他形式的债权文件，担保金额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２１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合肥国控建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合肥科技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

３４０１０１００７９２０１９０９９２０２５

号的《保证合同》，担

保范围为本公司与该行签订编号为

０００９９２１２２０１９００２５

号的 《人民币资金借款

合同》，担保金额为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的

８０％

及相应的利息等，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

保证。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安徽交建与合肥国控建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

为

２０１９

年合国控融字第

１００７８

号的《委托保证合同》，担保范围为本公司与合肥

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

０００９９２１２２０１９００２５

的《人民币资

金借款合同》，委托担保金额为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委托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２２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９

日， 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分行签订的编号为

５５１ＸＹ２０１９０１７０５３０１

号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担保范围为本公司与该行签订编号为

５５１ＸＹ２０１９０１７０５３

号的 《授信协议》，担

保金额为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２３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９

日， 俞发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的编

号为

５５１ＸＹ２０１９０１７０５３０２

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担保范围为本公司与

该行签订编号为

５５１ＸＹ２０１９０１７０５３

号的《授信协议》，担保金额为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２４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安徽欧力电器有限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

肥分行签订的编号为平银合贸一额保字

２０１９０７２４

第

００１

号的《最高额保证担保

合同》， 担保范围为本公司与该行签订编号为平银合贸一综字

２０１９０７２４

第

００１

号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担保金额为

１１

，

２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

保证。

２５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分行签订的编号为平银合贸一额保字

２０１９０７２４

第

００２

号的《最高额保证

担保合同》，担保范围为本公司与该行签订编号为平银合贸一综字

２０１９０７２４

第

００１

号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担保金额为

１１

，

２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

任保证。

２６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俞发祥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的编

号为平银合贸一额保字

２０１９０７２４

第

００３

号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担保范围

为本公司与该行签订编号为平银合贸一综字

２０１９０７２４

第

００１

号的《综合授信额

度合同》，担保金额为

１１

，

２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五）综合授信合同

１

、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 本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编号为

１８５３０１

授

６４８

《额度授信合同》，合同约定公司可申请使用的授信额度为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有效期为自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４

日止。

２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本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金屯支行签订

编号为

ＨＦ０６

（高融）

２０１８０１０

的《最高额融资合同》，合同约定公司可申请使用

的最高融资额度为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融资额度的有限期为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３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宿松振兴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松支行签订的

编号为授信字第

２０１８１６９２９０２５

号的《综合授信协议》，合同约定宿松振兴可申

请使用的授信额度为

３０

，

１２０．００

万元， 授信额度有效期为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止。

４

、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０

日，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北城支行签订编

号为

２０１９

年司授字

１９ＳＸ００７

号的《授信额度协议》，合同约定公司可申请使用

的授信额度为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止。

５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

日， 本公司与徽商银行合肥包河支行签订编号为授信字第

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１

的 《综合授信协议》， 合同约定公司可申请使用的综合授信额度为

９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授信期间自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３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３

日。

６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

日， 本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编号为

（

２０１９

）皖银综授总字第

００００５６

号的《授信业务总合同》，合同约定公司可申请

使用的授信额度为

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有效期为自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止。

７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本公司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

号为

ＺＨ０００７２０１９０７１５０９９２２５

号《统一授信协议》，合同约定公司可申请使用的

授信额度为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有效期为自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９

日止。

８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９

日，本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的编号

为

５５１ＸＹ２０１９０１７０５３

号的《授信协议》，合同约定公司可申请使用的授信额度

为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有效期为自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止。

９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本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编号为

平银合贸一综字

２０１９０７２４

第

００１

号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约定公司可申

请使用的授信额度为

５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授信额度有效期为自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止。

三、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一）本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及子公司标的金额在

１００

万元以上的诉

讼共

２

起，具体情况如下：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６

日，池州金地建设有限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向池州市贵池

区人民法院起诉安徽罗塘路桥工程有限公司金鑫分公司、安徽罗塘路桥工程有

限公司及安徽交建，请求法院判令：所有被告立即共同支付原告工程款

３４１．９５

万元及相应利息。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出具之日，该案尚在一审审理过程中。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谢斌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向赣州市兴国县人民法院起诉安

徽交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

１７０．２８

万元及相应利息。 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该案尚在一审审理过程中。

（二）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本公司控股股东祥源控股存在的重大诉讼和仲

裁如下：

１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 原告祥源控股因借款合同纠纷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起诉上海东上海国际文化影视有限责任公司和方俊， 请求人民法院判决：（

１

）

上海东上海国际文化影视有限责任公司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３０００

万元；（

２

）

上海东上海国际文化影视有限责任公司立即向原告祥源控股支付逾期还款违

约金

１０５９

万元；（

３

）方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

１

）上海东上海国

际文化影视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祥源控股本金

３０００

万元及违约金 （以

３０００

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２４％

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计算至

款清之日止）；（

２

）方俊对上海东上海国际文化影视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第

一项给付款范围内向原告祥源控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２

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被执行

人上海东上海国际文化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及方俊银行存款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

元；或查封、扣押、扣留、提留被执行人相应价值财产或收入。 目前本案尚在执

行中。

２

、因万家文化控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祥源文化

股民向相关人民法院提起证券虚假陈述诉讼， 要求祥源文化及相关责任主体

就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具体情况详见祥源文化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临

２０１９－００４

号公告、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临

２０１９－０４１

号公告、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临

２０１９－０４２

号公告、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临

２０１９－０４３

号公告及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临

２０１９－

０４５

号公告的相关内容。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重大诉讼或仲裁

事项及刑事诉讼事项

截至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

术人员不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刑事诉讼事项。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一）发行人：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

３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 胡先宽

电话：

０５５１－６７１１６５２０

传真：

０５５１－６７１２６９２９

联系人： 曹振明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 蔡咏

电话：

０５５１－６８１６７８６２

传真：

０５５１－６２２０７３６０

保荐代表人： 梁化彬、刘晋华

项目协办人： 赵青

其他经办人员： 王亚超、吴杰、徐龙

（三）律师事务所：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住所： 合肥市濉溪路

２７８

号财富广场

Ｂ

座

１６

楼

负责人： 张晓健

电话：

０５５１－６２６４２７９２

传真：

０５５１－６２６２０４５０

经办律师： 张晓健、李刚、曹禹

（四）审计机构

／

验资机构：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２２

号

１

幢外经贸大厦

９０１－２２

至

９０１－２６

法定代表人： 肖厚发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０１３９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０１３９２

经办注册会计师： 王静、黄敬臣、屠灿

（五）资产评估机构：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

３

号知行大厦七层

７３７

室

法定代表人： 肖力

电话：

０１０－６２１５５８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１９６４６６

经办注册评估师： 江永安、方强

（六）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０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８９９４００

（七）申请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证券大厦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４８６８

（八）收款银行： 安徽省工商银行合肥市四牌楼支行

户名：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１３０２０１０１２９０２７３３７７８５

开户行： 安徽省工商银行合肥市四牌楼支行

二、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重要日期

询价推介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５

日

定价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

申购日期和缴款日期： 申购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缴款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投资者可查阅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所有正式文件， 这些文件也在指定网站

上披露，具体包括：

（一）招股意向书

（二）发行保荐书；

（三）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四）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五）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六）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七）公司章程（草案）；

（八）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九）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的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

９

点至

１２

点，下午

２

点至

５

点。

三、备查文件的查阅地点

（一）发行人：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

３１０

号

联 系 人：曹振明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６７１１６５２０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合肥市梅山路

１８

号安徽国际金融中心

Ａ

座

联 系 人： 梁化彬、刘晋华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６８１６７８６２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3

日

（上接

A34

版）


